
資料摘要  
 

選定地方的漁農業補貼機制   
 
 
 

 

 
IN16/19-20 

 
 
1. 引言  

 
 
1.1 香港漁農業在 2018 年佔本地生產總值不足 0.1%，僱用的從

業員則佔本地整體工作人口 0.5%。 1 雖然產業規模細小，漁農業是

為本地消費者供應優質鮮活食品的另一重要來源。多年來，政府

推行各項扶助措施，包括透過低息貸款計劃及發展基金計劃向業界

提供財政資助，以協助業界應對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並推動行業

持續發展。  

 
1.2 不少海外經濟體同樣透過不同的補貼或經濟資助措施，

例如根據各自的漁農政策發放款項、貸款、津貼及 /或其他扶助

措施，致力促進當地漁農業的競爭力及持續發展。然而，各地對

實施補貼措施的意見不一。部分類別措施例如提供研究及發展

("研發 ")資助，被視為有利於產業發展，但另有某些措施則具有

爭議性，例如市場扶助或價格補貼措施，因為該等措施或會削弱

提升生產效率的誘因，亦可能導致國際食品貿易出現不公平的

情況。  

 
1.3 應何俊賢議員的委託，資料研究組擬備本資料摘要，研究

選定地方為促進當地漁農業持續發展及競爭力所推行的補貼措施。

本摘要先研究香港的補貼措施，再審視海外地方常見的相關措施，

特別集中論述有關措施的預期效益及關注事項。本摘要繼而深入

探討台灣及新加坡實施相關補貼措施的經驗，尤其闡述兩地的政策

目標、推行成果及關注事項。本文選定台灣及新加坡作為研究

對象，是因為兩地漁農業的產業規模 2  及個別業戶的運作規模與

 
1 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  
2 在 2018 年，台灣漁農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1.7%。新加坡和香港的相應數字

分別是不足 0.03%及不足 0.1%。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9) 及 National Statistic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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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相若。 3 研究涵蓋的三地各自的補貼措施要點及推行成果，

以列表撮述於附錄。  
 
 

2. 香港  
 
 

2.1 在香港，本地農業在 2018 年供應價值約 10 億 3,400 萬港元

的農產品，其中農作物、牲畜及家禽各佔生產總值約三分之一。

本地漁業產值在 2018 年約為 29 億 200 萬港元，其中 95%來自

捕撈漁業， 5%來自水產養殖業。在 2018 年，漁農業共僱用約

17 900 名從業員， 4 佔本地整體工作人口 0.5%。 5  儘管漁農業佔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不足 0.1%，卻是本地消費者食用新鮮食品的重要

補充來源。在 2018 年，業界供應的漁農產品佔本地食用量的比例

分別為新鮮蔬菜 2%、活豬 8%、活家禽 100%、海魚 18%及淡水魚

4%。 6 
 

2.2 儘管如此，漁農業一直面對多方面挑戰，例如農地有限、

農戶因租約期短而不願長線投資、海洋資源日漸減少、勞動人口

老化導致人手不足、易受氣候及環境變化影響及進口產品的競爭。 7 

部分界別如蔬菜種植和海漁業所受的打擊較大，過去 10 年的產量

日走下坡。 8 政府一直透過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為業界提供

基礎設施、技術與市場推廣支援 9 及財政資助，以促進漁農業的

發展。  

 
3 在 2015 年，台灣與新加坡的農場平均面積分別約為 1.1 公頃及 2.8 公頃。

相 比 之 下 ， 在 2018 年 ， 香 港 農 場 的 平 均 面 積 為 0.3 公 頃 。 請 參 閱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9a)、 Liu (2018)及 Singapore Food 

Agency (2020a)。  
4 在 2018 年，本地農業僱用約 4  300 名農民，本地漁業則僱用約 13  600 名

漁民 /  養魚戶。  
5 請參閱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20)及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various years)。  
6 請參閱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9b)。  
7 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and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4 及 2017)。  
8 在 2014 年至 2018 年間，本地 蔬菜 產量下跌 4%， 由 15  500 公噸跌至

14  900 公噸。同期，捕撈漁業的海魚產量亦下跌 23%，由 160  789 公噸跌至

124  300 公噸。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及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various years)。  
9 例如，漁護署向本地農民提供技術支援，協助他們轉型至有機耕作及透過

蔬菜統營處的銷售渠道銷售其有機農作物。漁護署則透過提供技術支援、

培訓、聯絡服務、津貼和信貸，協助漁民轉型至可持續發展的漁業及其他

相關營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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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財政資助措施，政府為扶助漁農業而設立 3 類計劃，

包括： (a)低息貸款計劃，為業戶提供發展與經營資本； (b)發展

基金計劃，支援產業發展及採用現代作業方式，提高業界的生產力

和競爭力；及 (c)緊急救援基金，協助合資格業戶在天災後恢復

作業。 10 至於低息貸款計劃，漁護署目前設有 7 個貸款基金，其中

3 個主要為農戶提供資金， 11 另外 4 個則協助漁民及養魚戶。 12 

在 2019 年 ， 各 個 貸 款 基 金 合 共 批 出 615 筆 貸 款 ， 總 額 達

1 億 4,050 萬港元。當中貸款主要批予漁民或養魚戶，佔獲批貸款

總宗數約 91%。  

 
2.4 為進一步推廣本地農業的現代化及持續發展，政府在

2016 年 推 行 新 農 業 政 策 ， 以 實 施 一 系 列 扶 助 措 施 ， 包 括 ：

(a)設立 5 億港元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13 (b)設立農業園作為推廣

應用新農業技術及作業方式的基地； 14 (c)  物色農業優先區作長遠
農業用途；及 (d)促進發展水耕種植 15  及其他農業技術。至於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截至 2020 年 2 月，大部分獲批申請 (290 宗 )

涉及在農場改善計劃下購買農耕機器及 /或工具， 16 批出資助金額

共達 850 萬港元。另有 10 項研發計劃獲批，涉及 9,670 萬港元撥款

(表 1)。 17  

  

 
10 關 於 香 港 漁 農 業 災 後 援 助 措 施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  
11 協助農民的 3 個貸款基金包括： (a)約瑟信託基金； (b)蔬菜統營處貸款基金；

及 (c)嘉道理農業輔助貸款基金。最後一項貸款基金計劃亦支援養魚戶。截至

2019 年年底， 3 個貸款基金的總累計資本為 4,870 萬港元。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20)。  
12 協 助 漁 民 或 養 魚 戶 的 4 個 貸 款 基 金 分 別 是 ： (a)漁 業 發 展 貸 款 基 金 ；

(b)  魚類統營處貸款基金； (c)世界難民年貸款基金；及 (d)美國經援協會貸款

基金。截至 2019 年年底， 4 個貸款基金總累計資本為 12 億 8,930 萬港元。

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20)。  
13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旨在支持研發和在農業生產採用新設施及方式。  
14 政府計劃在古洞南分兩階段建立一個農業園。第一階段發展的規模較小，

面積為 11 公頃，預計在 2021 年至 2023 年間落成。  
15 水耕種植是一種無土種植法，以水加入營養成分栽種植物。  
16 農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的 農 場 改 善 計 劃 直 接 向 每 名 合 資 格 農 民 提 供 高 達

30,000 港元的津貼，用作購買現代化農耕機器和工具。  
17 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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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為向本地漁業提供額外支援，漁護署在 2014 年 7 月成立

5 億港元的發展基金計劃⎯⎯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18 然而，截至

2020 年 3 月，該基金只有 23 宗申請獲批，涉及約 1 億 2,560 萬港元

撥款承擔額 (表 1)。至今僅有 3 個項目完成，惠及約 255 名漁民。 19 

 
 

表 1 ⎯⎯  各項發展基金計劃成立以來的申請數目  

 

 接獲申請

數目  

獲批申請  

數目  

獲批資助  

(百萬港元 )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 1 )  

農場改善計劃 ( 2 )  302 290 8.5 

其他研發項目  37 10 96.7 

總數  339 300 105.2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 3 )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 4 )  9 8 50.5 

水產養殖項目  28 11 66.3 

捕撈漁業項目  2 1 0.8 

休閒漁業項目  5 2 4.7 

其他  6 1 3.4 

總數  50 23 125.6 

註：  (1 )  2016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間的數字。  

 (2 )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的農場改善計劃直接向每名合資格農民提供高達 30,000 港元

的資助，以供購買現代化農耕機器和工具。  

 (3 )  2014 年 7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間的數字。  

 (4 )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於 2017 年 12 月在漁業持續發展基金下設立，直接向

合資格申請者提供資助，以供購買機械化漁業器材及 /或設備，用作改善

生產。  

資料來源：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20)及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20)。  

 
  

 
18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協助本地漁業社群發展為可持續或高增值的作業模式，

以提高整個漁業的競爭力及應對新挑戰。  
19 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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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持份者普遍歡迎政府推行的財政資助措施，因為這些措施

可為業戶提供營運及推行相關改善工作的資金，並提升業界的持續

發展能力。然而，部分業戶在預備及提交發展基金計劃申請時遇到

各種困難，並關注到申請處理需時甚久。 20 在 2019 年，審計署在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二號報告書》中指出兩項發展基金處理申請

時間過長， 21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申請被拒的比率亦偏高， 22 而且

兩項發展基金申請數目近年有所減少。 23 有見及此，漁護署採納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建議，並承諾採取措施鼓勵和協助業界申請

兩項發展基金的款項。 24 

 
 
3. 全球推行補貼措施以扶助漁農業的發展趨勢  

 
 
3.1 全球不少經濟體普遍均有推行補貼措施，以扶助當地

漁農業發展。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資料，各主要類別的補貼 /

扶助措施一般包括： (a)市場價格扶助措施，例如就個別產品設定

最低價格或生產限額、施加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 25  (b)向個別

農戶或漁戶發放款項，以增加其收入或減低經營成本； 26  及

(c)一般服務支援措施，例如支援研發、市場營銷和推廣，以及改善

 
20 請參閱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Panel on Food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6及 2017)。  
21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秘書處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間，共處理 23 宗漁業持續

發展基金的申請，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秘書處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間，

共處理 11 宗申請。審計署發現漁業持續發展基金耗時最長的申請共需時

35 個月，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耗時最長的申請則需時 15 個月。請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9)。  
22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及農業持續發展基金分別有 41%

及 12%申請因各種原因被拒，例如不符合基金目標。請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9)。  
23 根據 Audit Commission (2019)，漁業持續發展基金申請數目由 2014 年的 15 宗

跌至 2018 年的 3 宗。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申請數目則由 2017 年的 20 宗跌至

2018 年的 13 宗。  
24 事實上，漁護署在 2018 年年底曾就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及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進行檢討。漁護署承諾分階段實施檢討所得的建議，以及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的建議，以解決兩項發展基金被指存在的行政問題。請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9)。  
25 其他貿易限制包括進出口配額、進出口禁令及出口補貼。  
26 有關款項會視乎各項因素而定，例如產出、肥料或燃料等可變投入物資、

農舍或造船投資等固定投入物資、或農民與漁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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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 27 下文將扼要論述漁農業各種主要補貼措施的內容、

相關效益及關注事項。  

 
 
農業補貼措施  

 
3.2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間，經合組織成員國扶助農業的開支

每年平均總額估計達 3,250 億美元 (25,480 億港元 )，包括多種補貼

及政府資助 /投資。在款項總額中， 72%是透過市場價格扶助措施

提供的補貼及發放予個別生產者的資助。相比之下， 2000 年至

2002 年間的相應數字分別為 2,900 億美元 (22,600 億港元 )及 79%。  

 
3.3 經合組織認為市場價格扶助措施的補貼和以特定農產品

生產為本的資助，對農業生產及貿易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 28 

這類補貼佔扶助措施總開支的比例，由 2000 年至 2002 年間的

52%，跌至 2016 年至 2018 年間的 34%。至於扭曲市場程度較少的

補助，例如非商品或非生產掛鈎的資助， 29  在同期的相應比例

則由 6%增至 16%。至於被視為有利於農業長遠發展的一般服務

支援款項，其在扶助措施總開支所佔的比例在 2000 年至 2002 年與

2016 年至 2018 年兩段期間，均維持在約 13%水平。 30 

 
3.4 經合組織建議 (a)減少並最終撤銷扭曲市場的扶助措施；及

(b)將扶助重新導向為改善研發等一般服務，以促進農業持續

發展。 31 同樣，世界貿易組織 ("世貿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成 員 亦 須 遵 守 1995 年 生 效 的 《 農 產 品 協 議 》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32  以建立更公平的農產品貿易制度，處理扭曲農業

 
27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b及 2019a)。  
28 根據經合組織，市場價格扶助措施及部分補助發放措施 (如以產出或可變

投入物資為本的資助 )或會扭曲農產品定價、造成國際食品貿易不公、減低

提高經營效率的意欲，以及因過度投入物資作生產而對環境構成壓力。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a)。  
29 包括與環保耕作等指定農業方式掛鈎的補助，或切合支援特定地區或目標

農場群組發展農業等指明政策目標的補助。  
30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a)。  
31 同上。  
32 該協議訂有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以 (a)透過削減關稅和管制其他進口保護

措施而改革市場准入； (b)改革對貿易有影響的本地扶助措施，例如價格和

收入補助等；及 (c)改革出口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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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補貼及貿易壁壘相關事宜。 33 在 2015 年，世貿組織成員

進一步決定取消農業出口補貼，並訂定相關規則，以管制其他出口

扶助措施。  

 
 
漁業補貼措施  

 
3.5 為漁業提供補貼向來是具爭議性的議題，因為部分補貼

措施變相鼓勵過度捕魚，引致漁產資源日漸減少，並損害漁業的

可持續發展。經合組織的研究指出，以燃料、魚餌及設備等可變

投入物資為本的補貼或資助，最有可能變成助長非法、未申報和

有違管制 (統稱 "違規 ")的捕魚活動， 34 造成魚產資源枯竭。反之，

若補貼機制的設計是有助提供漁戶作業的營運資本、提升漁民的

作業或經營技巧，或改善漁民收入，則會較有利於漁業發展，而且

對魚產資源造成的壓力亦相對較少。 35 

 
3.6 根 據 經 合 組 織 從 33 個 國 家 收 集 所 得 的 最 新 數 據 ， 36 

在 2015 年，為捕撈漁業漁民提供補貼及一般服務支援 37  的

總開支，估計約為 130 億美元 (1,010 億港元 )，其中 46%用於個別

漁民補貼， 54%用於一般服務補貼或資助。 38 事實上，自 2009 年

以來，用於研發、漁業資源管理及提供基礎設施的一般服務支援

開支，無論金額及比例均持續上升。  

  

 
33 世貿組織的磋商引入 (a)適用於所有成員的一般規則；及 (b)各成員政府在

各 自 "減讓表 "(schedule of concessions)列出的特定承諾。世貿組織個別成員的

商品表 (goods schedule)訂有與農產品相關的承諾，例如最高關稅水平、關稅

稅率配額和出口補貼限制。商品表內容可作修訂，以反映各項變動，例如

世 貿組織成員之間的新減讓協議、糾正錯誤和重新商討減讓安排。提出

修改商品表的成員須提交其提案，供所有成員審視。如無成員反對，提案

即獲核准。  
34 違規捕魚指違反全球現行漁業保育與資源管理相關法規的捕魚活動。  
35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b及 2018)。  
36 有關資料涵蓋 26 個經合組織成員國及 7 個非經合組織成員國。  
37 有關開支不包括市場價格扶助措施的開支，因為難以釐定全球漁產品參考

價 格，以致未能確定所提供的市場價格扶助水平。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b)。  
38 由於中國向漁民提供大額燃料補貼，撇除中國數據後的比例，將會是一般

服 務 補 貼 或 資 助 佔 92%， 而 個 別 漁 民 的 補 貼 或 資 助 則 佔 8%。 請 參 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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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經合組織和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一直呼籲提高漁業補貼

措施的透明度，並加強了解相關補貼的影響。 39 世貿組織成員在

2002 年展開磋商，以釐清各項漁業補貼及改善對有關補貼的

制 約 ， 並 在 2015 年 同 意 致 力 實 現 "聯 合 國 可 持 續 發 展 目 標 "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第 14.6 項目標，禁止若干

形式導致捕魚設備過剩和過度捕魚的漁業補貼，以及撤銷助長違規

捕魚的補貼。然而，世貿組織成員仍未就如何達成目標取得共識，

但會致力在 2020 年內完成磋商。  

 
 
4. 台灣  

 
 
4.1 台灣漁農業在 2018 年佔本地生產總值 1.7%， 40 業內僱員

佔整體工作人口 4.9%(僱用 561 000 名從業員 )。 41 漁農業生產總值

達 5,500 億元新台幣 (1,447 億港元 )， 42 其中 52.3%為農作物、 43 

30.3%為畜牧產物及 17.4%為漁產。 44  按卡路里計算，台灣在

2018年的糧食自給率為 34.6%。 45,  46 台灣亦出口水果、蔬菜、鮮花

及漁產，2018 年出口價值達 1,629 億元新台幣 (428 億港元 )。  

 
 
漁農政策  

 
4.2 農業委員會 ("農委會 ")於 1984 年在行政院之下成立，是

主管台灣農、林、漁、牧及糧食政策的機關。農委會多年來一直

調整漁農政策，以應對經營環境的各種挑戰，包括天災風險、業戶

老化、食品消費模式改變，以及台灣在 2002 年加入世貿組織後

收緊使用補貼機制的規限及市場競爭轉趨激烈。 47  農委會在

2017 年至 2020 年最新一輪漁農業計劃下，制訂一系列政策目標，

 
39 世貿組織在 1995年生效的《農產品協議》並不包括漁業及水產養殖產品，而

漁業補貼不受農業補貼相關規定管限。  
40 台灣整個農業糧食鏈 (包括初級生產、食物製造及服務 )在 2018 年佔台 灣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7.4%。 請 參 閱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農 業 及 農 食 鏈 統 計

(107 年 )》， (2019 年 )。  
41 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及農食鏈統計 (107 年 )》， (2019 年 )。  
42 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委會年報》， (2019 年 )。  
43 主要生產的農作物為稻米、水果和蔬菜。  
44 漁產主要來自遠洋漁業、內陸水產養殖及近海漁業。  
45 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 (107 年 )》， (2019 年 )。  
46 按卡路里計算的糧食自給率：產生的卡路里 /(產量 +進口 −出口 )。  
47 請參閱 Liu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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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a)加強業界的獨特優勢和競爭力； (b)建立安居樂業的漁農

社區； (c)改善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並維持生態環境的可持續

發展；及 (d)改善糧食安全水平，並確保食物安全。  

 
 
主要補貼措施  

 
4.3 農委會推行一系列政策計劃， 48 並輔以各項補貼措施，以

助台灣落實最新漁農業計劃的政策目標。下文概述台灣因應個別

政策目標推行的主要補貼措施及內容要點。  

 
 
加強業界競爭力的措施  

 
4.4 農委會透過農業金融局 49 管理的基金提供低息貸款，扶助

業戶推展與政策相關的發展項目。這些項目包括發展休閒農業、 50 

扶助年輕農民建立新農場、加強市場推廣和銷售營運，以及新科技

和創新項目。 51 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52 亦就金融機構提供

予業戶用於支援日常營運或推展政策相關發展項目的貸款，向有關

機構提供貸款保證。此外，農委會個別部門亦制訂預算，向學術

機構、研究機構及漁農業組織發放研究資助，以供進行有利業界

指定範疇發展的研究項目，例如農業科技管理和商業化、資訊科技

應用及漁業資源管理。  

 
  

 
48 農委會實施的主要政策計劃包括： (a)鼓勵農民成立合作社以提升產量及產品

市場推廣，並劃設生產區，專門生產選定產品； (b)吸引和培訓年輕農民

務農； (c)擴展生物科技園，將研發融入農業生產；及 (d)提升農產品追蹤系統

和品質認證系統。  
49 農業金融局在 2004年於農委會之下成立，負責監察農業金融機構，以及計劃

與管理支援政策相關發展項目的貸款。  
50 休閒農業將傳統農業資源轉型為旅遊相關活動。例如，旅客可與農場主人

見面，從樹上採摘水果、餵飼綿羊及擠牛奶等。  
51 貸款協議的條款，例如貸款額和還款期，會因項目類別而異。例如，休閒

農場相關項目的貸款上限為 3,000 萬元新台幣 (780 萬港元 )，而供合資格年輕

農民設立新農場的貸款上限則為 1,000 萬元新台幣 (260 萬港元 )。  
52 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在 1983年成立，資金來自政府、業界金融機構及

漁農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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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業戶經濟保障的措施  

 
4.5 農委會亦推出一系列補助措施，協助業戶增加收入或減低

經營成本，以加強其經濟保障及建立安居樂業的漁農社區。這些

措施包括：  

 

(a) 補助農友購買小型及大型農機⎯⎯合資格農民購買指定

小型及大型農機可獲補助三分之一開支，以紓緩人手

不足及提高生產力，補助金額設有指明上限； 53 

 

(b) 燃料補助⎯⎯農業或漁業用燃料獲豁免營業稅； 54 漁船

燃料可獲相等於燃油價格 14%的補助。 55 後者補助金額

根據漁船種類及作業時間等準則，按燃料用量設定

上限；  

 

(c) 肥料補助⎯⎯向供應商提供補助，以減低化學肥料

價格，補助率為每 40 公斤肥料可獲 20 元新台幣

(5 港元 )，農民購買有機肥料亦可獲補助，以鼓勵有機

耕作；  

 

(d)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款項和低息貸款⎯⎯支援合資格業戶

在天災後恢復作業； 56 

 

(e)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向 65 歲及以上並無領取其他

社會保險計劃退休金的合資格年長農民和漁民提供

津貼。合資格申領人每月可獲津貼約 7,550 元新台幣

(1,963 港元 )，以應付退休生活開支；及  

 

 
53 小型農機的補助上限介乎每台 3,000 元新台幣 (780 港元 )至 80,000 元新台幣

(20,800 港元 )，大型農機則介乎每台 200,000 元新台幣 (52,000 港元 )至

213 萬元新台幣 (553,800 港元 )。  
54 所有在台灣銷售的貨品和服務，或進口至台灣的貨品，均須支付非加值型或

加值型營業稅。非加值型營業稅適用於金融機構、部分餐廳及指定類別的

小型業務。加值型營業稅則適用於其他貨品及服務，稅率為 5%。  
55 燃料補助率將於 2021 年起調低至 5%。  
56 款項金額及低息貸款上限因漁農產品種類而異。例如，按每公頃計算，

種 植 稻 米 的 最 高 貸 款 額 是 150,000 元 新 台 幣 (39,000 港 元 )， 蔬 菜 是

375,000 元新台幣 (97,500 港元 )，水果則是 750,000 元新台幣 (195,000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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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合資格低收入農民或漁民

就讀高中或專上院校的子女，如符合特定條件，可獲發

獎助學金。 57 

 
 
市場價格扶助措施  

 
4.6 為保護當地漁農業應對進口產品競爭，台灣政府在遵守

世貿組織的規定下，向一系列進口漁農產品徵收關稅。 58 例如，

在 2018 年，台灣向美國進口農產品徵收關稅的名義稅率平均約為

15.12%。 59 此外，根據世貿組織的特別防衞措施，台灣政府可在

15 類農產品 60  進口數量急增或價格下跌時，臨時增加其進口

關 稅 。 另一項主要的 市場價格 扶 助 措施，是 1974 年 推 出 的

公糧保價收購計劃，由政府按保證價格收購當地農民的農產品，

特別是稻米， 61  以扶助農戶收入及確保糧食穩定。 62  有關措施

有助維持農產品市場價格，即使在供過於求之時亦然。  

 
 
促進業界持續發展的措施  

 
4.7 由於公糧保價收購會導致過度生產及農地過度耕種的

副作用，農委會自 2016 年起為米農實施稻作直接給付計劃，作為

公糧保價收購的替代方案。政府鼓勵選擇稻作直接給付金的農民 63 

種植較優質稻米，並在公開市場銷售，而不一定要售予政府。

在 2018 年，農委會將稻作直接給付計劃與其他獎勵計劃結合，

透過新的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劃鼓勵環保農業發展。根據新計劃，

 
57 視 乎 教 育 程 度 和 入 讀 學 校 類 別 ， 獎 助 學 金 金 額 介 乎 4,000 元 新 台 幣

(1,040 港元 )至 13,000 元新台幣 (3 ,380 港元 )。  
58 關稅稅率因產品及其來源地而異。根據世貿組織相關協議，台灣將進口動物

產品的平均最高關稅稅率定為 16.1%，進口水果、蔬菜和植物則為 21.8%。  
59 請參閱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9)。  
60 這些農產品包括稻米、花生、雞肉、紅豆及牛奶。  
61 豬隻和⾼麗菜等其他農產品供過於求時，農委會亦會收購相關產品，但收購

規模遠較收購稻米為小。例如，在 2019年年底，農委會向農民收購達到指定

重量的豬隻，價格介乎每公斤 55 元新台幣 (14.1 港元 )至 65 元新台幣

(16.6 港元 )。  
62 在 2018 年，農委會以 126 億 100 萬元新台幣 (33 億 1,400 萬港元 )收購約

537  000 公噸稻米產品。  
63 每年第一造收成的稻作直接給付金為每公頃 13,500 元新台幣 (3,510 港元 )，

第二造收成則為 10,000 元新台幣 (2,600 港元 )。農民種植較優質稻米產品，

每公頃額外可獲 3,000 元新台幣  (780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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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米農改種其他指定農作物，例如有出口潛力的農作物，或採取

措施維護農地生產環境，便可獲發獎勵金。  

 
4.8 農委會在 2017 年亦實施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計劃，

鼓勵有機或環保耕作。根據該計劃，從事有機或友善環境耕作的

農民可獲： (a)給付獎勵金； (b)補貼款項，用以支付有機農產品

驗證和檢驗開支、購買有機肥料和有機耕作設施，以及設立有機

農民市集； (c)低息貸款；及 /或 (d)租金補助及長達 10 至 20 年的

租賃期，適用於租用公有農地的農民。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  

 
4.9 台灣政府投入大量財政資源扶助當地漁農業發展，當中

包括推行多項補助計劃，讓不少業戶獲得日常營運或新項目發展的

所需資本、收入有所保障，及 /或轉型至較環保的耕作方式。

表 2 列出 2018 年各項主要補貼措施的受惠人 /個案數目及財政

撥款。  

 
4.10 促進可持續或環保農業發展的補助計劃亦有助逐步改變

農 民 耕 作 方 式 。 在 對 地 綠 色 環 境 給 付 計 劃 下 ， 2018 年 約 有

138 000公頃 (佔 18.5%)農地改種指定農作物，較 2017年上升 3.3%。

在 2018 年，經該計劃進行生產環境維護的農地另有 77 000 公頃 (佔

10.3%)。 64  根據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計劃，截至 2019 年

年底，台灣共有 13 511 公頃 (佔農地總面積 1.7%)農地用於有機或

友善環境耕作，較 2018 年年底增加 16%。 65 農委會的目標是這類

農地的面積每年增加 20%。  

 
 
  

 
64 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委會年報》， 2019 年。  
65 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政策》，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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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018 年主要補貼措施的財政撥款 (1)  

 

 
受惠人 / 

個案數目  

財政撥款  

百萬元  
新台幣  

等額  
百萬港元  

加強業界競爭力的措施  

低息貸款  45 000  28,800  7,574 

貸款保證  31 393  24,302(2)  6,391 

加強業戶經濟保障的措施  

豁免燃料營業稅  沒有相關資料  107  28 

漁業燃料補助  12 906 (3) 1,503  395 

有機肥料補助  沒有相關資料  338  89 

天然災害救助款項  56 908  2,056  541 

天然災害救助貸款  509  639  168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634 225  52,654  13,848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95 480 (4) 809  213 

市場價格扶助措施  

公糧保價收購稻米  沒有相關資料  12,601  3,314 

促進業界持續發展的措施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劃下

向米農發放直接給付金  

沒有相關資料  661  174 

註：  (1 )  只包括有相關財政撥款數字的補貼措施。  

 (2 )  數字指貸款保證總額。  

 (3 )  數字指獲發燃料補助的漁船數目。  

 (4 )  數字指獲批申請宗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委會年報》， 2019 年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度單位預算評估報告》， 2019 年。  

 
 

關注事項  

 
4.11 在台灣，公糧保價收購備受強烈批評。政府以保證價格

收購剩餘稻米產品，據報扭曲了農產品市場價格，導致過度生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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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農業環境。 66 此外，肥料補助亦進一步鼓勵過度生產。根據

監察院的資料， 67 農委會在 2009 年至 2018 年的 10 年間，約耗資

800 億元新台幣 (210 億港元 )向農戶收購農產品。每年過度生產的

稻米產品平均約有 20 萬公噸。儘管農委會以稻作直接給付計劃

作為公糧保價收購的替代方案，但農民獲准在收成期間轉回舊

計劃，亦令新計劃的成效大打折扣。因此，有意見認為應逐步淘汰

公糧保價收購，並加強推廣可持續的農耕方式。  

 
 
5. 新加坡  

 
 
5.1 與台灣相比，新加坡漁農業在 2018 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比例 (不足 0.03%)及業內僱員佔整體工作人口的比例 (不足 1%)，

相對明顯較小。 68 儘管如此，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新加坡有

227 個持牌食品農場，其中 49%為沿岸食用魚養殖場、 69 37%為

菜場和 5%為陸上食用魚養殖場。新加坡漁農產品主要供當地市民

食用，在 2018 年的雞蛋、葉菜及魚類食用量分別佔約 24%、13%及

9%。 70 此外，新加坡亦有生產蘭花和觀賞魚供出口銷售。  

 
 
漁農政策  

 
5.2 據新加坡政府的資料顯示，新加坡 90%以上糧食依賴

進口，易受全球糧食市場波動影響，例如因氣候變化和出口禁令而

影響糧食供應。 71 在 2019 年 2 月，政府訂定目標，期望到 2030 年

時以當地生產食物滿足新加坡 30%營養需求 (即 "30．30"願景 )。

新加坡人口稠密，目前出產的食物僅能滿足當地約 10%營養需求。

具體而言，要實現 30%的目標，當地須生產更多蔬果，滿足新加坡

市民 20%的營養需求，並供應更多家禽與魚類等蛋白質來源，以

應付 10%的營養需求。  

 

 
66 請參閱自由時報 (2019 年 )及民報 (2019 年 )。  
67 請參閱監察院 (2020 年 )。  
68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9)。  
69 新加坡漁業主要為水產養殖，來自捕撈漁業的漁產數量有限。  
70 請參閱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19)。  
71 請參閱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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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在新加坡，新加坡食品局 ("食品局 ")(Singapore Food Agency) 72 

是在環境及水源部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之下

成立的國家機構，負責監督食物安全與糧食安全。為實現進取的

"30．30"願景，該局制訂四大策略，分別為： (a)善用科技提升

漁農業的生產力與可持續營運能力； (b)釋放更多農地供長期出租

予業戶， 73  並開拓其他可用於糧食生產的空間，例如空置政府

建築物或天台； (c)增進當地人才對城市農耕與農業科技的認識和

專業知識；及 (d)鼓勵消費者支持當地農產品，透過推動公眾教育

和市場營銷計劃，強調當地產品新鮮質優，以此突顯相對進口產品

的競爭優勢。 74 

 
 
主要補貼措施  

 
5.4 為了實現 "30．30"願景，食品局視研發為主要的成功關鍵。

食品局利用科學、科技與創新，加強漁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並透過高資源效益與可持續的耕種模式，在有限土地上實現

高 農 產 量 ， 以 及 提 升 整 個 糧 食 供 應 鏈 的 價 值 。 除 了 落 實

"30．30"願景外，食品局亦致力建設新加坡成為一個農業與食品

創新樞紐，有條件輸出可持續的農耕作業方案。  

 
5.5 因應上述情況，新加坡政府制訂了 3 個津貼計劃，即

農業生產力基金計劃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 Fund)、 "30 x 30 Express"津貼

計 劃 和 新 加 坡 食 品 故 事 科 研 計 劃 (Singapore Food Sto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前兩者旨在支援業戶開發和採用嶄新的

農耕作業方案，第三項計劃則旨在資助新研發項目，提高當地糧食

生產者的產能及生產力。  

 
  

 
72 食品局在 2019 年 4 月成立，由前新加坡農糧與獸醫局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國 家 環 境 局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及 衞 生 科 學 局

(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分拆糧食相關職能合併而成。  
73 新的公有農地租期為 20年，以招標方式分配。標書評核準則主要着重投標者

實現高產能及應用創新和可持續耕種法的能力。  
74 這些措施包括舉辦農墟和在大型零售商店舉辦推廣活動。請參閱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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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力基金計劃  

 
5.6 農業生產力基金計劃在 2014 年 10 月設立，基金款額為

6,300 萬新加坡元 (3 億 8,560 萬港元 )，以取代當時的糧食基金  

(Food Fund)計劃， 75 旨在協助當地農場提升產能及生產力。該計劃

涵蓋以下 3 個項目：  

 
(a) 基本產能提升計劃 (Basic Capability Upgrading Scheme)支援

合資格農場持牌人購買有助提高生產力的設備，包括

增加產量、節省人手或其他類別資源的設備； 76 

 
(b) 生 產 力 提 升 計 劃 (Productivity Enhancement Scheme)支 援

合資格農場持牌人購買自動化、先進和綜合農業系統，

以助推動生產力躍升，或開發和測試新農業技術或系統

的可行性； 77 及  

 
(c) 現金預付計劃 (Cash Advancement Scheme)為所有獲批資助

額達 30,000 新加坡元 (166,800 港元 )及以上的農業

生產力基金項目，預付最多 30%的款額，以助減輕業戶

的現金流壓力。  

 
 
"30 x 30 Express"津貼計劃  

 
5.7 "30 x 30 Express"津貼計劃於 2020 年 4 月推出，旨在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補足農業生產力基金計劃。據食品局

表示，當前疫情突顯當地糧食生產的重要性，以確保新加坡糧食

供 應 穩 定 。 在 該 計 劃 下 ， 食 品 局 撥 款 3,000 萬 新 加 坡 元

 
75 糧 食 基 金 成 立 於 2009 年 ， 旨 在 支 援 業 戶 實 現 糧 食 多 樣 化 和 提 升

產能。在 2009 年至 2014 年間，基金共批出 310 個項目，撥款承擔額為

3,090萬新加坡元 (1 億 8,900 萬港元 )。  
76 食品局就合資格設備共同承擔 50%成本，並訂有上限： (a)主要食物類別 (例如

雞蛋，葉菜和食用魚 )，每個農場每一項目為 5 萬新加坡元 (278,000 港元 )；

(b)其 他 食 物 類 別 (例 如 菇 類 、 牛 隻 、 山 羊 與 蛙 類 )則 為 2 萬 新 加 坡 元

(111,200 港元 )。  
77 食品局就合資格農業系統共同承擔 70%成本，對於主要食物類別 (例如雞蛋，

葉菜和食用魚 )，每個農場每一項目上限為 70 萬新加坡元 (390 萬港元 )。至於

其他食物類別 (例如菇類、牛隻、山羊和蛙類 )，食品局會承擔 30%成本，

每個農場每一項目上限為 10 萬新加坡元 (556,000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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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億 6,700 萬港元 )，用作支援生產蛋類、葉菜及魚類的農場，以

加快應用高產量農業系統，在未來 6 至 24 個月內提升產量。 78 

 
 
新加坡食品故事科研計劃  

 
5.8 在 2019 年 ， 食 品 局 與 新 加 坡 科 技 研 究 局 ("新 科 研 ")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79  聯合推出新加坡食品

故事科研計劃，投入 1 億 4,400 萬新加坡元 (8 億 2,700 萬港元 )，與

業界持份者合作在新加坡當地研究機構建構強大的研發基地。

食品局和新科研制訂 (a)3 個研發主題—可持續城市糧食生產；未來

食物：替代蛋白質；以及食物安全科學與創新；及 (b)各個主題的

目標成果，並據此分配研究津貼，以實現技術突破。  

 
5.9 食品局與新科研分別就 "可持續城市糧食生產 "和 "未來

食物：替代蛋白質 "的研究接受相關機構申請研究津貼。首批申請

要求研究人員、技術提供者和潛在使用者共同開發創新方案，在

現時最高端技術的產能水平以外，再提高熱帶水產養殖和城市農耕

的生產力。第二批申請則要求研究人員促進知識創造，並加快

微生物蛋白和培養肉等領域的早期創新發展。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  

 
5.10 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間，農業生產力基金計劃

共批出 307 個項目，涉及 2,220 萬新加坡元 (1 億 2,740 萬港元 )撥款

承擔額。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在獲批項目中， 116 個項目已經

完 成 。 據 食 品 局 的 資 料 顯 示 ， 獲 該 計 劃 資 助 的 業 戶 累 計

(a)節省 207 185 個工時的人手； (b)增加 406 公噸的食用魚產量；

(c)增加 1 124公噸的葉菜產量；及 (d)增加 4 600萬隻雞蛋的產量。 80 

計劃資助項目的一個成功案例，是開發封閉式浮動水產養殖系統。

該系統可減少外來海水狀況對養殖魚類的影響，同時確保污水經處

理後才排出大海。相對於採用浮式網箱養殖系統的傳統沿岸水產

養殖場，這個創新系統能以更符合可持續發展方式的技術養殖

 
78 根據該計劃，食品局就合資格項目共同承擔 85%總成本，包括購買設備及

安裝生產力促進技術與農業系統的成本。津貼款項不設上限。合資格農場

須符合訂明的高產量和高生產力準則。  
79 新科研為貿易及工業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轄下的法定委員會，負責支援

配合新加坡競爭優勢範疇及國家需求的研發項目。  
80 請參閱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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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魚類。 81  另外兩項津貼計劃 (即新加坡食品故事科研計劃和

"30 x 30 Express"津貼計劃 )分別只在 2019年及 2020年推出，成效尚待

觀察。  

 
 
關注事項  

 
5.11 食品局發放的津貼有助當地農場應用新設備及 /或技術，

成功提升生產力。然而，對於部分生產另類產品的小型農場，

例如蛙場， 82 在作業上應用新技術可能仍有困難，因為按其農場

需要而調校有關技術，當中涉及的成本不菲，而且營運開支亦相當

高昂。 83 

 
 
6. 結語  

 
 
6.1 全球不少經濟體均有推行補貼措施，作為扶助漁農業發展

的策略之一。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向來支持有助促進漁農業持續發

展的補貼措施，特別是鼓勵漁農業户採用可持續作業方式的一般

服務支援措施及資助發放。  

 
6.2 與此同時，經合組織認為某些類別的補貼措施對漁農業

發展有負面影響，例如市場價格扶助措施及以產出或可變投入物資

為本的資助。這些補貼措施或會鼓勵過度耕種或過度捕魚、扭曲

農產品市場價格，並加劇國際食品貿易不公。事實上，各地推行的

農 業 市 場 價 格 扶 助 措 施 ， 須 受 相 關 的 世 貿 組 織 協 議 約 束 ，

即 1995 年生效的《農產品協議》。世貿組織成員現時尚未就如何

管制漁業補貼達成共識。  

 
6.3 香港透過低息貸款和發展基金計劃為業戶提供經營資本、

協助業界開發和採用新農耕方法及支援相關研發工作。持份者普遍

歡迎該等措施。然而，與發展基金計劃相關的行政問題，例如處理

申請時間過長和申請被拒比率偏高，或會影響申請基金的意欲及

削弱計劃成效。  

 

 
81 請參閱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2020)。  
82 新加坡蛙場出產供食用的田雞肉及雪蛤膏。  
83 請參閱 The Straits Tim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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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新加坡扶助漁農業的補貼機制與香港相似。然而，當地與

香港的分別在於着重開發和採用創新漁農業方案及新技術，以盡量

提升當地農場的產能及生產力，從而實現進取的 "30．30"願景。

為達成願景，補助措施傾向為當地農民提供資金，用以提升生產

設備 /設施及開發和測試先進生產系統。  

 
6.5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新加坡重新確定當地糧食

生產的重要性，並在 2020 年 4 月推出 "30 x 30 Express"津貼計劃，以

進一步加快漁農業科技升級。此外，政府提供研發津貼，鼓勵研究

機構與業界其他持份者合作發展創新方案，並在城市農耕、未來

食物開發及食物安全科學的範疇實現科技突破。至於與進口食物

產品的競爭，新加坡政府為業戶提供市場營銷與推廣方面的協助，

鼓勵當地消費者支持當地農產品，強調當地農產品較進口產品優質

和新鮮。  

 
6.6 台灣推行範圍較廣的補貼措施以扶助漁農業發展，而當地

的產業規模大於香港及新加坡。除了香港及新加坡均有推行的貸款

和津貼計劃外，台灣亦作出重大財政承擔，提供一系列資助以加強

業戶的經濟保障，包括向農民及漁民發放燃料與肥料補助，以及

老年業戶福利津貼。為保護當地業界應對進口產品競爭，台灣實施

進口關稅和備受爭議的公糧保價收購，後者被批評造成過度生產及

損害農業環境。就此，台灣政府過去數年推出新的補助計劃，鼓勵

採用可持續的農耕方法，包括農作物多樣化、採取方法維護農地

生產環境和有機耕作。以上各項新計劃均取得良好進展，有助增加

種植指定農作物或用於有機 /友善環境耕作的農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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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選定地方的漁農業補貼機制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A. 背景資料  

漁農業產值 ( 1 )   農業： 10 億 3,400 萬港元  

 漁業： 29 億 200 萬港元  

 5,500 億元新台幣  

(1,447 億港元 )  

 未有資料  

業界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 ( 1 )   不足 0.1%   1.7%   不足 0.03%  

業界僱用人數 ( 1 )   17  900 名僱員   561  000 名僱員   未有資料  

業內僱員佔整體工作人口

比例 ( 1 )  

 0.5%   4.9%   不足 1%  

業界佔當地糧食供應比例 ( 1 )   佔本地食用量的比例：  

-  新鮮蔬菜 2%  

-  活豬 8%  

-  活家禽 100%  

-  海魚 18%  

-  淡水魚 4%  

 按卡路里計算，當地的

糧食自給率為 34.6%  

 佔當地食用量的比例：  

-  雞蛋 24%  

-  葉菜 13%  

-  魚類 9%  

漁農業的角色   為本地消費者供應優質

鮮活食品的另一來源  

 促進糧食穩定及鄉郊地區

發展與生態保育  

 生產新鮮農產品供當地

食用，以確保糧食穩定  

註：  (1)  2018 年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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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地方的漁農業補貼機制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B. 漁農業主要補貼措施  

推行補貼措施的目標   提供財政資助，支持業戶

營運，以及加強業界

競爭力和可持續營運能力  

 提供一系列補助措施，以

配合各項政策目標，包括

提高業界競爭力和可持續

營運能力、加強業戶經濟

保障及保護業界應對進口

競爭  

 資助研發和採用創新

方案，以提升產能與

生產力，從而實現

"30．30" 願景  

提升業界競爭力及可持續

地發展  

的措施  

 低息貸款計劃，為業戶

提供發展與經營資本  

 發展基金計劃，以支援

發展及採用現代化營運

方式  

 低息貸款計劃及貸款保證

計劃，為業戶提供發展與

經營資本  

 支援研發項目的津貼  

 提供補助與獎勵給付，

鼓勵種植較優質產品、

產品多樣化及 /或採取

可持續農耕方法 (對地綠色

環境給付計劃 )  

 鼓勵實施有機或友善環境

耕作的補助計劃  

 農業生產力基金計劃及

"30  x 30 Express"津貼計劃，

以支持開發和採用新農業

方案  

 新加坡食品故事科研

計劃，以資助提供創新

方案與實現科技突破的

研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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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地方的漁農業補貼機制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B. 漁農業主要補貼措施 (續 )  

加強業戶經濟保障的

措施  

 緊急救援基金，協助合資格

業戶在天災後恢復營運  

 補助農友購買小型及大型

農機  

 燃料營業稅豁免優惠或燃料

補助  

 肥料補助  

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款項和

低息貸款  

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 沒有  

保護業界應對進口

產品競爭及支援業戶

收入的市場價格扶助

措施  

 沒有   向進口漁農產品徵收進口

關稅  

 按保證價格收購當地農民的

農產品 (公糧保價收購 )  

 沒有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   各個貸款基金在 2019 年

批出 615 筆貸款，總額達

1 億 4,050 萬港元  

 自成立以來，兩項發展基金

計劃約批出 323 宗申請，

涉及 2 億 3,080 萬港元  

 在 323 宗申請中， 92%與

設備或設施改善項目相關  

 提供日常營運或新項目發展

的所需資本，及 /或協助

保障不少業戶的收入  

 用於有機或友善環境耕作的

農地總面積逐漸增加  

 農業生產力基金計劃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間批出 307 個項目，

涉及 2,220 萬新加坡元

(1 億 2,740 萬港元 )撥款

承擔額  

 據觀察受惠人的生產力有所

改善，成功節省人手及增加

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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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地方的漁農業補貼機制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B. 漁農業主要補貼措施 (續 )  

關注事項   持份者關注到發展基金計劃

的行政問題，例如處理申請

時間過長及申請被拒的比率

偏高，削弱計劃成效  

 公糧保價收購被強烈批評為

扭曲農產品市場價格、導致

過度生產及損害農業環境  

 部分生產另類產品的小型

農場未能受惠於農業生產力

基金計劃，因為調校應用

創新方案及營運有關系統的

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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